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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构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

实施意见 (试行 )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《关于加强综合治

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》和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深

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——人民法院执行工

作纲要 (2019-2023)》 精神,着力构建激励守信、惩戒失信的长

效机制,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,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,根据 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和 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

见》,结合法院执行工作实际,制 定本实施意见。

-、 对于已纳入或应当纳入失信名单的被执行人,主观上积

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,且客观上不存在逃废债务、规

避执行、有能力履行拒不执行等行为,可 以依据正当事由向执行



法院申请信用修复,经法院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,可 以给予区别

对待,暂停对其采取信用惩戒措施,进一步激励其自觉履行债务 ,

提升履行债务的能力。

暂停采取信用惩戒措施,包括暂不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,附条件地暂时删除 (屏蔽)失信信息,缩短失信惩戒期限或

提前取消失信惩戒,解除出入境限制措施,暂时解除与提高履行

能力相关的限制高消费措施。

二、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应当坚持合法合规、公平公正、

平等保护、程序正当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三、失信被执行人虽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,但 同

时具备下列情形的,可 向执行法院申请信用修复 :

(一 )提供通讯方式、经常居住地、送达地址确认书等基础

信息和相关证明材料的 ;

(二 )经传唤后能在规定时间到达法院配合执行 ;

(三 )严格遵守财产主动申报、滚动申报规定 ;

(四 )严格遵守限制消费令 ;

(五 )配合人民法院处置现有财产 ;

(六 )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,或有证据证明确

无财产可供执行、确无履行能力的。

四、配合人民法院处置现有财产,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:

(一 )待处置财产是房屋等不动产的,应主动腾退并上交相

关权利凭证、钥匙等,配合法院进行评估拍卖处置 ;

(二 )待处置财产是机动车的,应主动将车辆送至指定场所

并上交所有权凭证、钥匙等,配合法院进行评估拍卖处置 ;

(三 )待处置财产是其他动产的,应主动上交或按法院指令

妥善保管、主动交付,配合法院进行评估拍卖处置。



处置财产的人民法院包括其所涉其他案件的执行法院。

五、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,包括但不限于以下

情形 :

(一 )已经履行 (含部分履行)或正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

定的义务 ;

(二 )有 明确的、切实可行的履行计划,且具备主动履行的

意愿、条件和行动 ;

(三 )与 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;

(四 )已提供相应的履行担保,具备履行的可行性、可能性 ;

(五 )相关单位证明被执行人有提高履行能力的意愿、条件、

行为,或有创业创收的较好市场前景,愿 意为其预期收益提供担

保。

(六 )申 请人执行人同意暂停对被执行人采取信用惩戒措施。

六、确无财产可供执行、确无履行能力,包括但不限于以下

情形 :

(一 )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,经 网络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

财产两次以上,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的,且 申请人或其他人无

法提供有效的可供执行财产线索 ;

(二 )被执行人为自然人,提供无劳动能力、领取低保、生

活困难救助款等相关证明;或虽然有劳动能力,但举证证明其除

保障基本生活的工资和财产外,已 自觉主动地将其他财产和收入

用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,并 自愿接受申请执行人监督 ;

(三 )企业法人因审判监督或破产程序,被依法裁定中止执

行的;提 出破产申请的,或虽未提请破产,但举证证明其除维持

生产经营和支付员工工资等合理开支外,已 自觉主动地将其他财

产和收入用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,并 自愿接受申请执



行人或相关部门监督。

七、失信被执行人申请信用修复应当提交下列文件和材料 :

(一 )申请书。申请书应当写明暂停采取信用惩戒措施的事

项、范围和理由;

(二 )承诺书。失信被执行人应当书面承诺诚实守信,加强

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,不进行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,主

动配合法院执行,自 愿接受申请执行人和其他单位的监督,确保

不再发生失信行为 ;

(三 )证明材料。证明材料包括申请人身份证明、详细的个

人 (含配偶、未成年子女)财产状况报告、人民银行征信报告、

收入证明、社保信息、公积金信息、相关证明等 ;

(四 )执行法院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或材料。

八、下列失信被执行人,不得申请信用修复,已经予以信用

修复的,应予纠正退出:

(一 )存在虚假诉讼、虚假仲裁、虚假租赁、伪造证据、隐

匿财产、转移财产、违反财产报告制度、违反限制高消费令、逃

避执行、规避执行、阻扰执行、拒不执行、妨碍执行、有履行能

力而不履行债务等恶意逃废债务行为,以及违反 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的失信行为 ;

(二 )有拖欠工资违法失信行为、被纳入
“
失信企业黑名单

”
,

因被执行人自己 (非担保)债务在国家信用信息系统、征信系统

等信用信息平台有不良记录 ;

(三 )存在其他不诚实守信或不符合信用修复的情形。

九、失信信用修复申请,应 由失信被执行人向执行法院书面

提出申请。执行法院应征求申请执行人、债权人的意见,对 申请

执行人、债权人提出异议的,应 当对异议理由进行审查,并调查



核实有关证据,必要时可以召开听证会进行审查,兼顾申请执行

人和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。对于被执行人存在转移隐匿财产、逃

废债务、规避执行、有能力履行拒不执行等合理怀疑的,不宜暂

停采取信用惩戒措施。对申请执行人、债权人提出异议,但被执

行人提供确实、充分证据,证明其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的,可 以暂

停采取信用惩戒措施。

执行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评议,并在收到信用修复申请

之 日起十五日内,作 出同意或驳 申请的决定书,并送达给申请

执行人和申请信用修复的被执行人。对于事实较复杂、争议较大 ,

需要调查核实有关证据或召开听证会审查的,可以延长十五日作

出决定书。

合议庭认为符合信用修复条件,且不存在不得申请信用修复

情形的,可 以作出暂停信用惩戒的决定书,报执行局负责人或分

管院领导审批后,解除相关信用惩戒措施,并及时将相关信息推

送至信用平台。

合议庭认为不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,应 当作出驳 申请的决

定书,报执行局负责人或分管院领导审批。被执行人在 6个月内

不得再次提出信用修复申请。

十、经审查发现被执行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弄虚作假,或存在

本规定第八条情形之一的,应决定驳 申请,并按妨碍执行、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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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构成拒执罪的,依法移送公安机关

提供虚假信息或虚假证明的,依法追

行人符合信用修复条件,需要协调相关

停 措施的,可 以向执行法院申请,请求协调

相关部门暂停采取信用惩戒措施 ,给予相应的信用征信正向激励。



需要由执行法官向相关部门出具信用修复证明材料的,可 申请执

行法官出具证明材料。

十二、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法院同意失信信用修复决定有异议

的,可依法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申请纠正。执行法院应当在收到

书面纠正申请之 日起十五 日内审查,理 由成立的,应 当在三个工

作 日内纠正;理 由不成立的,决定驳 。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口

对驳 决定不服的,可 以自决定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口

民法院申请复议。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 日起十

五日内作出决定。复议期间,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。

十三、执行法院对暂停采取信用惩戒措施的被执行人,实行

滚动式审查,发现不符合信用修复条件,应 立即纠正退出,并恢

复采取信用惩戒措施,通知当事人。

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 立即取消信用修复资格,恢 复采取

信用惩戒措施,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采取拘留、罚款,情节严重

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:

(一 )经法院传唤,无正当理由不按指定时间到法院接受调

查、配合执行 ;

(二 )违反限制消费令或违反财产申报规定 ;

(三 )存在本规定第八条情形之一的行为。

十四、本实施意见自下发之 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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